CSP/GK-7.2-4               中国安全技术防范认证中心                     D/2.0

中国安全技术防范认证中心
   China Certification Center for Security and Protection(CSP)
产品认证申请书 
APPLICATION FORM FOR PRODUCT CERTIFICATION 
认证委托人：                                          

CERTIFICATION APPLICANT
提交认证申请须知：
1． 认证申请应按单元提交；每份认证单元申请表委托人均需加盖印章；超过一个单元时，认证委托人可汇总说明（不必须）；

2.  认证委托信息填报每单元必须提交一份，相同时可复印；

3． 认证委托人、生产者（制造商）、生产厂的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国内企业）；委托人、生产者（制造商）、生产厂三者之间的关系说明及相互委托协议；当生产场所与注册地址不一致时，生产场所应提交符合当地规定的相关法定资质要求的证明；
4． 附表1《关键元器件、部件或原材料明细表》按相应认证产品实施规则及认证实施细则附件中对于产品关键元器件、部件或原材料的要求进行填写。
5． 附表2《申请认证产品名称、型号及内外部结构照片》需按型号列全，图片应清晰，并标注出关键元器件或部件的所在位置和电路板外型尺寸(不包含保险柜（箱）类产品)。

6． 对申请单元内含有两个以上覆盖型号的，须提供附表3《单元内覆盖产品型号的功能及主要技术参数》。

7． 企业应随申请书提交产品说明书、工艺控制文件、图纸应随认证单元申请表归类提交；
8． 相关表格填写不下时可另附页或调整表格大小；

9．产品认证申请资料还应包括不同产品类别认证实施细则附件2 中规定的“认证委托时需提交的资料及其附表”；
10. 企业应充分了解并遵守我中心网站（www.tcspbj.cn）公开文件中《产品认证通用条款》（CSP/GK-7.2-7）的全部内容。
11．CSP要求的其他资料；

认证委托信息填报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CERTIFICATION

	认证委托人

（产品生产者、销售商、进口商）

CERTIFICATION APPLICANT
	

	注册地址

REGISTER ADDRESS
	
	行政区域代码

ADMINISTRATION DISTRICT CODE
	

	通讯地址

MAILING ADDRESS
	
	邮  编

POST CODE
	

	联 系 人

CONTACT PERSON
	
	职务

POSITION
	
	固定电话  TELEPHONE
	

	
	
	
	
	移动电话  MOBILE
	

	
	
	
	
	传真 FAX
	

	电子邮箱

EMAIL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国内企业）

(Social Enterprise Credit Code)
	

	生产者（制造商）
MANUFACTURER
	
	行政区域代码

ADMINISTRATION DISTRICT CODE
	

	注册地址

REGISTER ADDRESS
	
	邮  编

POST CODE
	

	联 系 人

CONTACT PERSON
	
	职务

POSITION
	
	固定电话  TELEPHONE
	

	
	
	
	
	移动电话  MOBILE
	

	
	
	
	
	传真   FAX
	

	电子邮箱

EMAIL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国内企业）

(Social Enterprise Credit Code)
	

	生 产 厂

FACTORY
	
	行政区域代码

ADMINISTRATION DISTRICT CODE
	

	生产厂实际地址(认证产品最终装配、检验的场所)

ADDRESS OF FINAL ASSEMBLAGE AND INSEPECTION OF CERTIFICATION PRODUCT
	
	邮  编

POST CODE
	

	生产场所与注册地址确认（DIFFERENT ADDRESS SHOULD BE CONFIRMED）
	□一致YES          □不一致NO（应提交符合当地规定的相关法定资质要求的证明）

	联 系 人

CONTACT PERSON
	
	职务

POSITION
	
	固定电话  TELEPHONE
	

	
	
	
	
	移动电话  MOBILE
	

	
	
	
	
	传真 FAX
	

	电子邮箱

EMAIL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国内企业）

(Social Enterprise Credit Code)
	

	备注

REMARK
	

	上述组织是否有产品获得过CSP颁发的认证证书：□有YES    □无NO

IF ANY PRODUCT APPLING THE CSP CERTIFICATE?

如果有，给出已获证书的产品类别或CSP证书号：

IF YES, PLEASE GIVE THE CSP CERTIFICATE NO. OR THE PRODUCT SORT.


注:每单元提交一份，无差别时可以复印提交。

NOTE: One copy for one unit is submitted. If one unit has no difference with other unit, the same copy may

be submitted.

认证单元申请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PRODUCT UNIT CERTIFICATION

□本单元初次申请   □ODM厂贴牌申请   □OEM厂委托生产加工申请
	1. 认证产品类别:

CERTIFICATION PRODUCT TYPE:



	2.认证产品单元名称： 

NAME OF CERTIFICATION PRODUCT UNIT



	3. 认证产品依据的标准及技术规范：

THE NATIONAL & INDUSTRIAL STANDARDS OF CERFTIFICATION PRODUCT &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4. 认证产品单元覆盖型号及其主要技术参数：

TYPE COVERED BY THE CERTIFICATION PRODUCT UNIT AND ITS KEY TECHNICAL PARAMETER



	5．认证产品的相关认证或检测情况说明：□有 YES   □无NO

EXPLAIN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CERTIFICATION PRODUCT WHICH IS APPROVED AND TESTED OR NOT .



	6．备注(REMARK)：




认证委托人承诺：在填写本申请前已详细阅读了中国安全技术防范认证中心的公开文件《产品认证通用条款》（CSP/GK-7.2-7）,愿意遵守通用条款的全部内容，此申请书所填写的内容真实有效。 

             申请方负责人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附表1：

关键元器件、部件或原材料明细表
认证产品单元名称：                  

	序号
	关键元器件、部件或原材料名称
	关键元器件、部件或原材料型号
	对应单元

产品型号
	生产者（制造商）
	供应商
	备　注

	
	
	 
	
	
	
	

	
	
	
	
	
	
	

	
	
	
	
	
	
	

	
	
	
	
	
	
	

	
	
	 
	
	
	
	

	
	
	
	
	
	
	

	
	
	
	
	
	
	

	
	
	
	
	
	
	


备注：

1．本表应按相应认证产品实施规则附件中对于产品关键元器件、部件或原材料的要求进行填写。

2．本表应对应单元产品的所有型号填写。

3．同一种关键元器件、部件或原材料使用于单元内多种型号的情况，应在对应单元产品型号一栏中表述清楚。

4．关键元器件、部件或原材料的型号相同，但有多个供应商时，应在供应商一栏中表述清楚。
5．已通过相关的认证或检测的零部件或原材料请在备注栏注明。

6.“生产者（制造商）”— 关键元器件、部件或原材料制造的组织。

7.“供应商”—提供关键元器件、部件或原材料及相应服务的企业，可以是生产者（制造商）、经销商或其它中介商。
              申请方负责人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附表2：
申请认证产品名称、型号及内外部结构照片

                    贴  照  片  处

型号:


                    贴  照  片  处

型号:


注：需按型号列全，图片应清晰，并标注出关键元器件或部件的所在位置和电路板的外型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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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单元内覆盖产品型号的功能及主要技术参数
	型号
	功能及主要技术参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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